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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陳瑞霖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6836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500135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50013568_ATTACH1.pdf、

380360200G_115001356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5年1月9日召開「115年度第1次法規執行疑義

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記錄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5年1月6日桃建照字第1150000975號開會通知單賡

續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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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: 115年第 1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5 年 1月 9日(星期五) 上午 10 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 83號 5樓 

主席/主持人: 陳副處長育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瑞霖 

出列席人員 ：(詳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提案內容： 

 

【案由一】 (提案人: 林宗良建築師) 

有關設計人變更辦理方式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經查建築法第55條：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，如有左列

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： 

一、變更起造人。 

二、變更承造人。 

三、變更監造人。 

四、工程中止或廢止。 

另依建築師法第16條：建築師受委託人之委託，辦理建築物及其實

質環境之調查、測量、設計、監造、估價、檢查、鑑定等各項業

務，並得代委託人辦理申請建築許可、招商投標、擬定施工契約及

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項。 

二、 因相關法令無規範設計人變更如何辦理，目前設計人變更執行方式

為併案於變更設計中辦理，但是實務上有些樣態無法順利地併案辦

理，列舉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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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新起造人購入已領照之土地及建照，委託新建築師重新設計，因

購地初期辦理銀行融資程序需求，須先行辦妥起造人、承造人、

監造人及設計人變更，購地初期通常規劃設計尚未完成，且原申

請建照的相關檔案及資料不會因購地而移轉，因此無法於購地初

期辦妥變更設計(併案辦理設計人變更)，延誤銀行融資辦理時

程。 

(2) 都審送件時，承辦曾要求先辦妥起造人、設計人變更，否則不予

排審。 

(3) 只承接領照後的監造人業務，針對施工過程的局部調整(管道間

調整、立面窗戶裝飾材調整、局部景觀區降板等……)或筆誤，

往往原設計人認為設計委託工作已於領照時皆已完成，都不願意

配合後續更正或變更，是否能以監造人名義辦理？ 

三、  次查內政部95年08月22日台內營字第0950805150號函示：……監造

建築師應監督營造業依照建築師法第17條設計人之圖說施工，並查

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，似不得擅自變更「圖說及材料規格、品

質」。另查內政部70年06月22日台內營字第23443號函示：……建築

物變更設計之設計建築師，亦非限為原設計之建築師，殊無待其同

意始得為之可言。至原設計之建築師與起造人之間契約履行問題，

應循民事程序以求解決。有關建築物安全、結構問題，自簽約委託

時起，自應由變更設計之設計建築師負責。 

建 議 : 

建議領得建照後，如欲申請設計人變更，基於簡政便民之考量，可於建

照變更、簡易變更、報備更正等等程序中併案辦理。建議檢附文件如

下：委託書、起造人同意書、原設計人拋棄書、承接設計人同意書。 

公會建議: 

一、 無變更設計圖說僅申報變更設計人，建議參考新北市108年9月18日

新北工建字第1081728054號函會議紀錄：「僅申報變更起造人、僅

申報變更設計人，簡化執行方式為：以「公文報備」方式執行及審

查。」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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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如涉及變更設計圖說應循建照變更程序併案辦理變更設計人，惟僅

需檢附涉及變更之圖說，原取得執照未變更之圖說可免重新檢附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無變更設計圖說僅申報變更設計人可依循報備更正程序辦理，並建

議檢附文件如下：委託書、起造人同意書、承接設計人同意書或其

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 如涉及變更設計圖說應循建照變更程序併案辦理變更設計人，惟僅

需檢附涉及變更之圖說，原取得執照未變更之圖說可免重新檢附。 

 

【案由二】 (提案人: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法規會) 

有關領有使用執照建築物，其坐落土地法定容積率因都市計畫變更增加

者，不增加樓地板面積之前提下，重新以增加之法定容積率調整建築物

容積檢討，惠請提送研討會討論釐清，以利相關案件辦理後續審查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原使用執照 

(1) 法定容積率=300% 

(2) 設計容積率=299.9% 

(3) 總樓地板面積=20,000m2 

(4) 地上9層，地下3層，SC造。 

二、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

(1) 法定容積率=420% ( 經都市計畫變更 ) 

(2) 設計容積率=360% ( 原免計容積梯廳、機房等空間調整計入容

積 ) 

(3) 總樓地板面積=20,000m2 ( 各層樓地板面積及範圍亦不變動，不

涉及建造行為，僅隔間調整 ) 

(4) 地上9層，地下3層，SC造 ( 規模、構造均未變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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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: 

建議參照107年11月19日桃建使字第1070080178號函會議紀錄結論(二)決

議(略以)：「總樓地板面積未增加，僅容積樓地板面積變更的情況下，在

符合……，得循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辦理，惟容積增加……。」，以變更使

用執照程序辦理執照申請，參考案例及記錄(如附件二)。 

公會建議: 

本案總樓地板面積未增加，參照107年11月19日桃建使字第1070080178號

函會議紀錄結論(二) 決議：「總樓地板面積未增加，僅容積樓地板面積

變更的情況下，在符合都市計畫法、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下，得循變更

使用執照程序辦理，惟容積增加應併案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」(如附

件二)，得循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辦理。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
 

【案由三】 (提案人: 陳大榮建築師) 

有關I類組之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，因用途特殊，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

困難，得否不適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本案建築物A~F棟(I類倉儲)僅供貨物暫存，平時無人員常駐。 

建 議： 

本案A~F棟(I類倉儲)僅供貨物暫存，平時無人員常駐且為安全考量，建

議僅於警衛室旁設置無障礙廁所，A~F棟(I類倉儲)得不適用無障礙建築

物專章規定。 

公會建議： 

一、 本案A~F棟(I類倉儲)僅供貨物暫存，平時無人員常駐且為安全考

量，建議僅於警衛室旁設置無障礙廁所，A~F棟(I類倉儲)得不適用

無障礙建築物專章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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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
 

散會:上午 12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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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一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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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二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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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三附件 


